
南京市环境监测与应急中心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招标公告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南京市环境监测与应急中心项目已经立项部门批准建设（立项批文号：宁发改投资字[2013]376号及宁发改投资字[2012]827号及宁发改投资字[2016]172号）。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国有政府性资金：29708.54万元；]，   现已落实。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一、 南京银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受招标人委托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二、本招标工程概况：
	1、标段名称：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2、工程地点：河西南部19-12号地块

	3、工程类型：特大型工程

	4、建设内容及规模：总建筑面积约47572平方米,用地面积10458.62平方米，土方量约10万立方，具体详见图纸

	5、合同估算价：10万元

	6、相关服务范围：南京市环境监测与应急中心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须通过评审并取得水务部门批文。

	7、服务期：20日历天


三、投标申请人资格条件：
1、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人员上岗证书
3、资格条件中需提供的主要材料：①有效营业执照；②企业资质证书；③项目负责人证书； ④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四、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方法：
1.投标申请人可持《单位介绍信》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下列地点进行现场报名：
2.本公告发布之日即为指定地点投标报名的时间：自2016年09月01日09时00分至2016年09月08日17时00分，在南京市广州路183号建行东门310(招标代理处)处获取招标文件。
五、资格审查方法：
本工程资审合格的必要条件如下：
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及有效法人营业执照原件）
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4.企业的资质类别、等级和项目负责人的资质等级满足招标公告要求；（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本工程不采用联合体形式；
6.资格审查申请书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7.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8.投标人应无下列行为；（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a．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b．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确定潜在投标人方法： 本工程将邀请所有参加报名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六、评分办法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详见招标文件）
七、其他：
1、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2、授权委托人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参加开标会议并递交上述原件，若未能按时到场参加开标会或到场提供不了上述原件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招标人拒收标书。
3、投标截止时间：2016年09月12日09:30（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4、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
邮编： 210000
联系人：徐工、马工 
电话：025-86495609
传真： /
招标代理机构：南京银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报名及联系地址：南京市广州路183号310室
联系人：陈晓洁、石朗浩
传真： 
联系电话：025-83701684
Email：/
 
